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儿童腺样体肥大的 X 线表现
郭 斌 张新荣

(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市儿童医院放射科 江 苏 南京 2刘阴招

摘要 : 总结儿童睐样体肥大的 X 线表现
。

在本组 1263 例膝样体肥大中
:
男女比例 1

.

45
: l

,

均摄弃咽侧位平片
.

采用刀N 比

值阅片 ;其中打衍 78 %
,

张 口呼吸 2 %
,

弃塞 8 %
,

反复咽痛 1%
,

中耳炎 4 %
,

扁桃体 I 一 11
。

肿大 6 % ; 4 一 ro 岁的发病率较高
,

约 占

总数的 58
.

9 %
。

本组 冉/ N 比值
: 0

.

50 一 0
.

印 者 173 例(13
.

7 % )
,

0
.

6 1 一 0
.

70 者 酬4 例 (5 1
.

0 % )
,

0
.

7 1 者钊6 例 (35
.

3 % )
。

冉/ N 比

值‘0
.

印属正常范围
,

0
.

61
一 0

.

70 为中度肥大
,

李0
.

71 为病理性肥大
。

摄吸气期的弃咽侧位平片是观察旅样体肥大的简单而准

确的方法
,

同时测定 冉了N 比值用以观察腺样体的厚度
,

腺样体肥大者的 X 线表现为
:

鼻咽侧位平片可见后壁软组织 突出影使气

管呈弧形压迷
,

压迹表面光泽
,

压迹范围小
,

周围骨组织无破坏
,

软组织突出影密度均匀一致
。

还需与咽后壁脓肿
、

咽部种瘤等疾

病鉴别
。

关键词 :膝样体肥大 ;弃咽腔沪/ N 比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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腺样体在儿童期间多次感染发炎而增生肥大者称腺样体

肥大或增殖体肥大
,

多见于学龄儿童 [l1
,

是儿童耳鼻喉科疾病

中的一种常见病
,

药物治疗无效时需进行手术刮除
。

腺样体

位于鼻咽腔顶部
,

纤维喉镜可直接观察增大的腺样体而明确

诊断
,

但儿童通常很难配合检查 [z]
,

而鼻咽侧位平片检查简便

易行
,

儿童及家长均较容易接受
。

鼻咽侧位平片可通过测定

腺样体 一鼻咽腔比值份了N 比值)来明确显示儿童腺样体肥大

的程度
,

并为临床手术提供可靠依据
。

现将我院 2(X抖年 1 月

至 12 月的 1263 例腺样体肥大的鼻咽侧位平片的 X 线表现进

行总结
。

1
.

2
.

2 腺样体 一鼻咽腔比值的测定
:
以腺样体最突出点到颅

底骨面的垂直距离为腺样体厚度 A
,

硬胳后端至翼板与颅底

点间的距离为鼻咽部队宽度 N
。

1 材料与方法

1
.

1 一般材料

2(X抖年 1 月 一 12 月期间
,

鼻咽侧位平片显示儿童腺样体

肥大 1263 例
。

其中男性 7 47 例
,

女性 51 6 例
,

男
:

女为 1
.

45
:
l;

年龄组为 1 岁 一 16 岁
: 1 岁

一 3 岁 167 例(13
.

2 % ) ; 4 岁 一 7 岁

四8 例(23
.

6 % ) ; 8 一 10 岁 科5 例(35
.

3 % ) ; 11 岁一2 岁 126 例

(9
.

9 % )
,

13 岁 一 16 岁 2刀 例(18
.

0 % ) ; 临床症状
:

打奸 980 例

(78 % )
,

张口呼吸 25 例(2 % )
,

鼻塞 95 例(8 % )
,

反复咽痛 30 例

(l% )
,

中耳炎 53 例(4 % )
,

扁桃体 I 一 11
“

肿大 80 例(6 % ) ;病

程 2 个月 一 10 年
: 2 个月 一 1年 176 例(13

.

9% )
,

1 年 一 3 年 767

例(印
.

7 % )
,

3 年 一 5 年 183 例(14
.

5 % )
,

5 年 137 例(10
.

9 % )
。

1
.

2 方法

1
.

2
.

1 常规摄吸气期鼻咽侧位平片
:

患儿取端坐位或站立侧

位
,

头颈部呈伸屈中间位
,

眶耳线平行地面
,

中心线通过外耳

孔下方 2皿处
,

靶片距 l侧l ”l 一 12(k .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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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结果

A了N 比值
: 0

.

50
一 0

.

印 者 173 例 (13
.

7 % )
,

0
.

61 一 0
.

70 者

翻4 例(5 1
.

0 % )
,

0
.

7 1 者 月肠例(35
.

3 % )
。

3 讨论

鼻咽部淋巴组织又称咽扁桃体
,

是位于鼻咽之后壁及顶

部
,
l 岁时淋巴组织明显增殖

,

6 一 7 岁发育达高峰
,

10 岁以后

随年龄增长而渐萎缩
,

至成年消失
。

临床主要表现为鼻堵
,

张

口呼吸
,

睡时奸声
,

可引起听力障碍
,

久之出现增殖体面容
:

鼻

孔狭小
,

唇厚上翻
,

上门齿暴露突出
,

面容呆笨
,

临床并可致漏

斗胸或肺心病川
。

文献报道男女比例相等[31
,

本组 1263 例男

女比例为 1
.

45
: 1 ; 其中打妍 78 %

,

张 口呼吸 2 %
,

鼻塞 8 %
,

反

复咽痛 1%
,

中耳炎 4 %
,

扁桃体 工
一

n
。

肿大 6 % ;4 ~ 10 岁的

发病率较高
,

约占总数的 58
.

9%
。

本组 1263 例腺样体肥大的

鼻咽侧位平片的 X 线表现可分为直接征象及间接征象
。

直接

征象
:

鼻咽侧位平片可见后壁软组织突出影使气管呈弧形压

迹
,

压迹表面光滑
,

压迹范围小
,

周围骨组织无破坏
,

软组织突

出影密度均匀一致 ; 间接征象泊了N > 0
.

7 为异常
。

根据文献

报道
,

并考虑到儿童的腺样体的生理性肥大
,

故我们认为刀N

比值成 0
.

印属正常范围
,

0
.

61
一 0

.

70 为中度肥大
,

多 0
.

71 为病

理性肥大囚
。

表明鼻咽侧位平片对腺样体肥大有较高的诊断

价值
。

同时儿童腺样体肥大需与以下几种疾病鉴别
: ¹ 咽后

壁脓肿
:
该病 X 线表现为咽后壁软组织增厚

,

病变范围较大
,

病灶内可见气泡影或液气平面
,

有时异物存留或伴有颈椎半

脱位
、

脓肿向下延伸形成纵隔脓肿 ; º 咽部肿瘤 :
好发年龄为

10 一 25 岁青少年
,

咽后壁软组织突出影
,

邻近骨质有破坏
,

鼻



咽部狭窄变形川
。

cr 可弥补平片的不足
,

cT 表现主要为鼻

咽顶后壁区增厚软组织密度影
,

内质均匀
,

边界欠清
,

平扫密

度均匀
,

增强后可见均匀一致的中度强化
,

一般无坏死
。

同时

要注意到鼻咽侧位平片的质量好坏直接影响测量再/ N 比值的

准确度
,

要取立位标准鼻咽侧位片
,

儿童不合作时家长要在患

儿身旁固定头部
,

患儿的头部不要过分的抬高或低头
,

同时让

患儿平静呼吸
,

不能让患儿哭闹
,

这样摄出的鼻咽侧位平片清

晰
,

对比度好
。

一定要在吸气时曝光
,

吸气时软脾位置最低
,

鼻咽腔前后径达到最大
,

此时的鼻咽腔方为真正的狭窄
,

否则

会因呼气时软聘抬高而造成鼻咽腔狭窄的假象
。

一张高质量

的鼻咽侧位平片是诊断腺样体肥大的重要因素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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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我国的有关立法

我国对产品缺陷的判断采取的是平行适用
“

强制性标准
”

与
“

不合理危险
”

双重标准
。

这给消费者维护权益制造了障

碍
。

在龙胆泻肝丸诉讼中
,

龙胆泻肝丸是按国家药典标准生

产的产品
,

其危及人身安全的不良反应是否属于缺陷? 药品

质量合格且符合药典规定这一强制性标准
,

而药品隐含的不

良反应又确实给消费者带来了灭顶之灾
,

双重标准造成了实

践上的困惑
。

因此
,

生产商认为自己不承担责任
。

那么
,

损害

后果只能由消费者自己消受
。

我国立法如此规定与法制发达

国家并不一致
。

这在涉外案件中也不利于对我国消费者的保

护
。

2(X) l年发生的德国拜耳公司生产的
“

拜斯亭
”
不良反应事

件
,

其他国家的受害人获得赔偿
,

找国受害人却没有得到
。

拜

耳公司认为
,

拜斯亭是经北京药监部门检验后批准进口的
,

符

合我国法律规定的药品进口标准
,

依据冲突规范
,

本案适用侵

权行为发生地法律
,

被告不应承担贵任
。

[BJ 这样
,

我国受害人

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
。

因此
,

我国也应以
“
不合理危险

”

为判断药品是否有缺陷的标准
。

随着国外药品越来越多地进

人我国市场
,

我国有必要与国外先进立法保持一致
。

4
.

2 用法律手段减少药品不良反应
。

全面落实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制度
。

药品生产
、

经营企业

和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必须经常考察本单位所生产
、

经营
、

使用

的药品质量
、

疗效和反应
,

发现可能与用药有关的严重不良反

应
,

必须及时向当地省
、

自治区
、

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

卫生行政部门报告
。

从国家加强药品生产及市场监管
、

建立

药品安全评价体系
。

一方面完善药品监管体系
,

同时要强化

公众的安全用药意识
。

作好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管理工作
,

尽

量减少药品不良反应的发生
。

4. 3 我国应及早建立和完普药品不良反应救济机制
,

实行药

品不良反应救济基金制度
。

在前述武某案中
,

法院认为为了公平保护双方当事人的

权利
,

人民法院审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
,

应该在依法适用过错

责任原则的前提下
,

采用过错推定原则
。

但是在药品不良反

应的案件中
,

患者使用的药品是合格药品
,

药品不良反应纯属

意外事故
,

各方都没有过错
。

那么让患者自负责任是否真的

公平? 药品由生产商制造
,

由销售者提供
,

国家药政部门核

准
,

各方在药品经营中会有获利
,

而出现损害后让受害人损害

自负
,

确实和现代法治理念不符
。

从上述各国对药品不 良反

应的规定来看
,

无疑都体现了一种基本精神
,

那就是对消费者

生命
、

健康权益充分进行保护
。

这应该对我们有所启示
。

在

综合考虑各种因素
、

兼顾各方利益
、

衡量多元价值的基础上
,

应该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
,

建立药品不良反应救济基金
,

设立一个权威机构对药品不 良反应进行认定
,

并决定救济金

的拨付
。

救济金的来源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按比例提取的药

品不良反应准备金
、

政府补助及社会各界的捐款
。

当然
,

在制

度的具体设计上
,

应衡平赔偿正义
、

危险险阻
、

合理负担
,

风险

分散
、

效率等价值考量
,

在这点上
,

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和

地区的具体做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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